
2024年度株洲市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区人民政府主管后勤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现有股室5个，在职人员15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12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无下设单位或机构。
全系统共有人员27人，其中在职人员15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12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单位2024年预算2463.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3.19万元，含工资福利支出223.2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9.7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39万元。2024年决算2047.3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74.39万元，含工资福利支出223.24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9.7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39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一是2024年度专项资金分配安排和使用管理情况:2024年项目资金预算2188.91万元，决算1773万元。其中，机关大院维修维护费预算400万元，实际支出379.33万元；物业管理费预算540万元，实际支出530.5万元；宽带及网络维护费预算35万元，实际支出3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900万元，实际支出647.79万元；审计局办公楼物业服务纳入机关统一管理费用预算17.82万元，实际支出17.82万元；2024年上半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绩效奖金预算1.44万元，实际支出1.44万元；区委常委会议室外侧露台局部绿化改造费用预算17.02万元，实际支出17.02万元；机关大院公共厕所及相关维修改造费用预算72.65万元，实际支出72.65万元；解决政协、总工会等单位搬迁改造办公设备经费预算30.93万元，实际支出30.93万元；机关大院2栋煤屋拆除费用预算9.4万元，实际支出9.4万元；三级干部会议交通误工补贴预算14万元，实际支出14万元；2023年机关事务工作经费预算60万元，实际支出17.12万元；二是除专项资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支出情况。无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度所有财政拨款资金（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总体使用情况及产生的综合绩效进行自评。我单位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以服务保障机关高效运转为核心，坚持厉行节约、注重绩效的原则，努力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年初设定的整体绩效目标，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1、 预算配置情况：我单位结合上年度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科学测算资金需求，确保预算安排合理、精准。本单位2024年预算基本支出233.19万元，占比9.62%，项目支出2188.91万元，占比90.37%，预算资金重点向保障机关基本运转、提升服务效能、落实重大决策部署等领域倾斜，结构较为合理。整体预算资金基本保障了中心全年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开展，未出现因资金不足导致重点工作延误的情况。
2、  预算执行情况： 报告整体预算执行率83.11%，基本达到序时进度要求，其中，基本支出执行率为100%，项目支出执行率为81%。原因是财政资金压力大，未安排足够的额度用于本单位支付。所有资金支付均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大额支出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未发生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违规行为。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年初预算项目资金2188.91万元，实际支出1773万元，结余结转415.91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项目
项目支出647.79万元，主要用于公车平台工作人员劳务派遣工资、公务用车车辆维修、油费、保险费、水电费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2）物业管理费项目
项目支出530.5万元，主要用于物业工作人员劳务派遣工资、绿化费、采购物业保洁消耗品、会议用品、消防费用、灭四害费用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3）机关大院维修维护项目
项目支出379.33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大院、武装部水电气费、机关大院水电及零星维修费、机关大院改造项目费用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4）信息技术网络及维护项目
项目支出35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大院四大家等单位及武装部宽带费、收视费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5）2023年机关事务工作项目
项目支出17.12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大院日常维修等工作。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6）三级干部会议交通误工补贴项目
项目支出14万元，主要用于渌口区8各乡镇的村干部误工补贴及误餐补贴。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7）机关大院2栋煤屋拆除项目
项目支出9.4万元，主要用于拆除煤屋、拆除煤屋后改造费用。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8）政协、总工会等单位搬迁改造办公设备项目
项目支出30.93万元，主要用于政协、总工会等单位搬迁办公室购置新办公用品及办公室维修改造费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9）机关大院公共厕所及相关维修改造项目
项目支出72.65万元，主要用于政府大楼厕所维修改造。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10）区委常委会议室外侧露台局部绿化改造项目
项目支出17.2万元，主要用于常委会议室露台维修改造。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11）审计局办公楼物业服务纳入机关大院统一管理项目
项目支出17.82万元，主要用于审计局物业工作人员劳务派遣工资。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12）2024年上半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绩效奖金项目
项目支出1.44万元，主要用于本单位退休人员的绩效奖金。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详见项目自评表。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资源约束与保障需求增长的矛盾：财政预算趋紧，但机关运行保障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资金压力持续存在。
（2）精细化管理的深度有待加强： 在成本核算、能耗监测、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方面的精细化、数据化水平仍需提升。
（3）社会化服务质量监管难度： 随着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加深，对服务供应商的质量、安全、效率监管面临挑战，考核评价体系需持续优化。
（4）历史遗留问题解决： 部分办公用房权属不清、老旧小区配套后勤设施改造等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难度大。
（5）队伍建设与专业能力：新形势下对智慧后勤、资产管理、标准化建设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迫切，现有队伍知识结构和能力需加快更新提升。
（6）跨部门协同效率：在大型资产调配、综合性保障任务中，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和效率有待进一步优化。资源约束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深化预算与绩效管理融合，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加强项目事前绩效评估，优化资源配置；严格预算执行监控和绩效运行监控，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
（2）深化精细化管理改革：全面推进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等核心资产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平台建设与应用；建立健全更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和绩效评价标准；加强公共机构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应用，深挖节能潜力。
（3）提升社会化监管效能：完善服务供应商准入、考核、退出机制，优化服务标准和合同条款； 引入第三方评估，加强日常监管和突击检查；建立与服务供应商的常态化沟通和问题解决机制。
（4）着力破解历史难题：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制定专项方案，分步推进解决办公用房权属、老旧设施改造等难点问题。
[bookmark: _GoBack]（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制定专项培训计划，重点提升员工在资产管理、智慧后勤、标准化、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素养；探索多元化用人机制，引进急需专业人才；营造学习型组织氛围，鼓励创新。
（6）优化协同保障机制：推动建立更高层面的机关事务工作协调机制；完善与财政、发改、住建、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机制；探索建立重大任务保障联合指挥体系。
（7）持续推进智慧后勤建设：按计划推进智慧后勤综合管理平台后续建设，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升效率； 探索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设施设备运维、能源管理、安全管理等场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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